关于开展2022年海门区建设工程初级
专业技术资格评审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根据年度工作安排，经市职称办同意，为做好我区 2022年度建设工程初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工作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[bookmark: _GoBack]一、申报对象：申报对象应遵守国家法律和法规，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，任职期间工作表现良好，符合专业技术资格条件的建设工程技术人员。
二、评审条件：根据《南通市工程系列助理工程师资格条件（试行》（通职字[2008]2号）文件及有关规定。
三、申报流程：
1、申报人登录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网上办事服务大厅（ https://rs.jshrss.jiangsu.gov.cn/index/），选择 ①个人办事→②人才人事→③专业技术人员管理服务→④职称评审申报。
2、填写个人资料，选择相应评审会“南通市海门区综合工程初级(助理级)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”，上传相关材料（PDF格式），完成后保存并提交。
3、填写完成后，打印出申报表（一式两份），由单位对申报人的纸质申报材料进行审核盖章。
四、申报材料要求：申报材料包括专业技术资格评审申报表2份和附件1份，用档案袋装并贴上封面，一人一袋。
附件按以下顺序装订成册，中间用彩色插页分隔。
1、单位工商注册证书复印件；
2、身份证复印件；
3、劳动合同及养老保险权益记录单（江苏人社网办大厅下载）；
4、专业技术资格评审申报表；
5、学历证书复印件；
6、各类专业技术培训证书和行业内相关证书复印件；
7、相关获奖（表彰）证书复印件；
8、专业技术工作总结；
9．反映本人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经历和业绩成果的二个以上项目。
五、申报时间：网上申报和材料报送时间为2022年8月30日至9月15日。
六、评审费用：根据《江苏省物价局 江苏省财政厅关于同意调整专业技术资格评审收费标准的复函》（苏价费函〔2002〕62号、苏财综〔2002〕61号）精神，初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费每人100元，在报送材料时一并收取。
七、报送材料地点及联系电话：南通市海门区职称办（北京路600号区政府四楼0419室），联系电话82104114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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